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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2021年辅导员工作坊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创新辅导员队伍建设载体，引导辅导员加强工作研究、深化实践成效、提升理论素养，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学校于2018年启动了辅导员工作坊项目建设。经过三年的建设，各工作坊项目均已结题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提升了我校辅导员队伍的素养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形势，进一步提升我校辅导员队伍素养，经研究，决定启动2021年辅导员工作坊建设，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的和意义
    发挥辅导员工作主体性，激发辅导员队伍的学习动力与创新活力，整合辅导员团队中的优势资源开展思政工作专项研究，打造一批辅导员工作特色和精品项目，推动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建设。
二、申报对象
我校在职一线专职辅导员、副书记及学工干部均可申报。工作坊采取团队申报的形式，申报团队可根据情况自行组建，如有特殊需要可吸纳专业教师和外校辅导员参加。工作坊一般4-8人组成（可含1-2名专业教师），工作坊必须由一名学生工作人员担任负责人。
    三、申报项目
学校拟建立10-15个辅导员工作坊项目，每位辅导员原则上只能参与1个项目的申报，申报人可根据学校提供的“海南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选题方向参考目录”进行选题（附件1），也可自行确定项目名称。
四、项目管理
（一）辅导员工作坊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3年。各项目建设团队要按申报书的设计内容及下一步推进计划扎实开展项目建设，每年将工作进展情况、取得成果、遇到的问题等形成报告，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后，报学生工作部（处），建设期满须提交项目成果报告。
（二）学生工作部（处）将根据项目建设的有关文件和目标责任书，定期对各项目的建设过程、质量和结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评估。
（三）建设期满后，学校对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将予以撤项，申报人3年内不得申报同类项目。
五、项目申报
（一）填写《海南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申报表》（附件2），提出建设目标、建设计划、实施方案和建设措施。
（二）学生工作部（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组织召开评审会，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项目，学校给予相应资助，并进入“辅导员工作坊”进行孵化，开展项目建设。
（三）申报人于2021年7月10日前将《申报表》纸质版交至学生工作部（处）309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272899923@qq.com。

附件：
1.辅导员工作坊选题方向参考目录
2.海南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坊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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